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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对北京麦迪克斯科技有限公司的 

股东高小峰及岳顺红提起民事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翰宇药业”）于 2014年在

公司第二个十年的战略规划中明确提出“慢性病管理专家”的战略目标，并通过 2014

年、2015年的外延式发展积极搭建“药物+器械+移动互联网”的慢性病管理基础平

台。在完善互联网医疗产业链的战略步骤中，公司曾于 2014年与北京麦迪克斯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麦迪克斯”）洽谈并购事宜（麦迪克斯是一家数字化医疗设备

制造商与信息化解决方案提供商，专业从事医疗信息化服务）。在公司互联网医疗的

战略布局中，麦迪克斯在医疗产品信息化领域的软硬件产品、行业发展经验、产品

化和客户化相结合的模式以及医疗客户资源等特点，均符合公司在医疗健康管理的

个性化、数字化、实时化和移动化方向上的战略部署，或可成为公司慢性病管理“移

动互联网”入口的组成部分。 

2014年 4月 23日，公司与麦迪克斯的股东高小峰、岳顺红签署一份《关于购

买北京麦迪克斯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就翰宇药业收

购高小峰、岳顺红所持有的麦迪克斯股权事项（以下简称“本次股权收购”）进行了

框架性约定。 

《备忘录》第十五条约定，自本备忘录签订之日起至本次股权收购相关材料上

报中国证监会期间，未经翰宇药业事先书面同意，售股股东（指高小峰、岳顺红）

及目标公司（指麦迪克斯）任何职员、董事、雇员、财务顾问、经纪人、或者代表

售股股东行事的人士不得寻求对于目标公司有关股权的出售计划、以及就此与翰宇

药业以外的任何其他方进行谈判；《备忘录》第十八条约定，排他性条款对签约各方

具备法律强制约束力。 

上述《备忘录》签署之后，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



颁布的有关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规定的要求，就本次股权收购相关事宜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进行了备案，聘请了证券公司、评估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

中介机构担任本次股权收购的专业顾问，相关中介机构受聘后对麦迪克斯进行了尽

职调查，就本次股权收购事宜多次召开中介机构协调会进行讨论，并向公司出具了

多份收购及整合方案，为此，公司已经根据相关聘任协议向中介机构支付了中介费

用。 

根据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以 2014年 6月 30日为基准日对麦迪克斯进行尽职调

查之后的结论，公司认为，麦迪克斯的财务状况暂时不满足公司本次股权收购的要

求。因此，公司拟于 2015年度视麦迪克斯的经营状况再行启动本次股权收购（《备

忘录》对于如果本次股权收购在 2015年 1月 1日至 2015年 12 月 31日期间完成的

情况进行了相关约定，《备忘录》相关条款对于签约各方仍具备约束力）。 

2015年 2月 7日，公司通过公开途径获悉运盛（上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一

家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以下简称“运盛实业”）拟收购高小峰、岳顺红所

持有的麦迪克斯股权并已经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高小

峰、岳顺红与运盛实业签署《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之前，高小

峰及岳顺红并未知会公司且未取得公司的书面同意。 

自 2015年 2月 7日至今，就高小峰及岳顺红违反《备忘录》约定给翰宇药业带

来经济损失的问题，公司多次尝试通过电话、传真或邮件等方式与高小峰、岳顺红

进行协商，并就高小峰及岳顺红的违约情形多次知会了运盛实业，但一直未获得相

关各方的积极回应。 

高小峰及岳顺红的上述违约行为，不仅造成了公司中介费用支出、人力资源浪

费的损失，亦扰乱了公司已经制定的发展战略部署。为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

权益，在各方不能协商解决高小峰、岳顺红上述违约事宜的前提下，公司拟向有管

辖权的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追究高小峰及岳顺红的违约责任，为公司挽回经济损失。 

 

特此公告。 

 

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3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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